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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4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22-007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下午 3：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长主持，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会议合法

有效。与会董事通过讨论，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1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相应内容。《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

要》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四、审议通过《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并将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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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

润 56,321,524.25 元，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按 2021 年度税后利润的 10%提取法

定公积金 5,632,152.43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084,748,815.69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 1,135,438,187.51 元。 

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求, 为保证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支

持公司各项业务平稳运营，公司将投入资金用于仓储设施建设、产业自动化改造、

信息化升级，以及流动资金等项目，日常经营和中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较大，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的需要，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及确认 2021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2021 年度年报审计工作总结报告的意见，综合考

虑该所的审计质量与服务水平及收费情况，经与同行业比较，该所具有竞争优势，

公司拟继续聘请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 

公司及子公司拟支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 年度审计费用合

计为 195 万元（含内部控制审计费 40 万元）。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并将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在 2022 年向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山

东路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北第一支行、中国银行即墨分行、青岛银行香港花

园支行、浦发银行青岛分行、中国建设银行青岛福州南路支行、兴业银行青岛分行、

日照银行青岛分行、光大银行青岛分行、华夏银行青岛分行、南洋商业银行青岛分

行、韩亚银行青岛分行、国泰世华银行青岛分行、昆仑银行大庆分行、浙商银行青

岛分行、上海农商银行金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合计约为 22 亿元。并授权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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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根据公司业务实际需要具体办理相关手续。 

八、审议通过《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九、审议通过《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并将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专项核查意见认为：青岛金

王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和

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使用

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的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青岛金王

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的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董事会研究，提名陈索斌先生、唐风杰先生、姜颖女士、杜心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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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董事候选人将以逐项表决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并实行累积投票制。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董事会研究，提名陈波先生、权锡鉴先生、孙莹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已将独立董事候选人详细信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进

行公示。 

独立董事候选人将以逐项表决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并实行累积投票

制。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的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发

布的相关公告。 

上述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独立

意见，详情请查询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独

立董事意见》。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了上述董事候选人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职业、学历、等详细工作经历及兼职等情况后，认为其符合董事及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同意提名上述人员为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并将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2001]102 号文《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参考同地区其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同

意公司给予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每年工作津贴拾万元人民币（含税）；此外，独

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差旅费及按《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所需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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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据实报销。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继续为董监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并将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

继续为董监高投保责任保险的公告》。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公告》。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22 年 1 月 7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修订版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年

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2 年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制度，公司

结合上述制度的修订情况，对公司有关制度进行相应的修订。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司章

程》及《公司章程修正案》。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董事会

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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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独立董

事制度》。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对外投资控制制度的议案》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对外投

资控制制度》。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对外担保控制制度的议案》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对外担

保控制制度》。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 

二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内幕信息知情人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制度》。 

二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信息披

露事务管理制度》。 

二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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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二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高公司运作水平，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投资者

权益保护制度》。 

二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十九、审议通过《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青岛金王

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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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八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董事： 

陈索斌先生，1964 年 12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1993 年至 1995 年，

任青岛金王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1995 年至 2000 年，任青岛金王轻工制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2000 年至 2002 年，任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98 年至今

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持有公司股份 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2021 年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通报批评纪律处分。 

姜颖女士，1972 年 4 月出生，本科学历，助理经济师。1995 年毕业于青岛大

学。1995 年至 1998 年，在青岛市物资局任职员；1998 年至今历任青岛金王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青岛金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2002 年至今担任青岛金王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1998 年至今历任青岛金海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青岛金王应

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姜颖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索斌之妻妹。持有公司股份 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唐风杰先生，1965 年 3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2000 年 5 月至 2004 年

7 月任青岛金王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04 年 7 月至 2012 年 3 月任青岛金王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12 年 3 月至今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

裁，持有公司股份 28.5 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与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监

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杜心强先生，1971 年 11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93 年 8 月至 2012

年 10 月，历任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证券

事务部副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2001 年 11 月至 2004 年 11 月，任青岛国货有限

公司监事。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4 月，任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13

年 4 月至今，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持有

公司股份 30.7 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与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监高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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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陈波先生，1965 年 4 月出生，经济学硕士。1986 年 7 月至 1992 年 9 月长安大

学教师；1995 年 6 月至 1996 年 8 月华夏证券从事投行工作；1996 年 8 月至 2001

年 9 月任青岛国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2001 年 9 月至 2008 年 1

月任青岛健特生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2008 年 1 月至今任

上海顺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2010 年 7 月至今任青岛瑞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曾任青岛黄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东信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持有

公司股份 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权锡鉴先生，1961 年 11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历

任曲阜师范大学教师、中国海洋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系主任、副院长、院长等职；曾任健特生物、青岛碱业、红星发展、新华锦国际、

东方铁搭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同时

兼任东方铁塔独立董事、青岛双星独立董事、高测股份独立董事。持有公司股份 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孙莹女士，1983 年 4 月出生，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具有全球特

许管理会计师资格，2011 年 6 月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会计学博士研究生专业，2011

年 8 月至今任就职于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现任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

资本效率研究所副所长。持有公司股份 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上述董事候选人陈索斌先生、唐风杰先生、姜颖女

士、杜心强先生以及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波先生、权锡鉴先生、孙莹女士均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